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宜昌市商标品牌培育服务项目申报指南

为做好宜昌市商标品牌培育服务项目工作，根据《湖北省知识产权“十四五”规划》以及《湖北省区域品牌培育工程实施方案（2025—2027年）》关于商标品牌培育工作任务及商标申请注册工作要求，制定本申报指南。
一、申报主体
具备商标代理业务资质，在宜昌市内从事知识产权代理业务的服务机构。鼓励符合前述条件的多家主体联合申报。
二、申报条件
（一）申报主体
　　1. 有健全的知识产权管理制度和稳定的知识产权工作团队，取得商标代理资质的知识产权专（兼）职人员不少于2人；
2．具有较强的服务指导能力，能正常开展生产经营活动；
3．具有较好的工作基础，拥有一定数量的商标品牌培育实例；
4. 商标代理机构和商标代理从业人员信用等级为A级以上。
（二）参与联合申报的知识产权服务机构
1．具备良好的商标代理服务能力，拥有从事商标代理业务资质的工作人员不少于2人；
2．具有良好的经营状况，符合商标代理信用评价管理的相关规定
三、项目任务
本年度项目实施周期为1年，项目承担单位需在项目实施期内完成以下任务：
（一）健全商标品牌培育服务体系
组建商标品牌培育服务团队，明确人员和责任分工。制定流程化、规范化的管理制度。保障人员、设备等资源投入，面向开展商标品牌培育服务的县市区经营主体，围绕商标申请服务、商标品牌保护、商标规范使用开展培训。
（二）建立商标品牌培育服务机制
    建立商标申请代理服务机制，为经营主体提供商标申请查询、字体图形设计指导、商标申请资料整理及提交等服务。突出商标品牌创建成效，围绕申请注册商标建立商标复审、商标异议、商标撤销、无效宣告服务制度。建立从商标申请源头到商标注册成功的全流程档案，制作商标代理台账。
　　（三）丰富商标品牌培育服务举措
充分发挥商标代理服务职能，广泛联系所服务片区的重点产业、园区、经营主体等，开展培训宣讲，主动上门宣传动员，指导相关主体通过商标品牌培育服务项目申报主体或所属服务片区的市场监管局商标延伸服务窗口办理商标申请。可为相关主体提供商标使用管理、商标品牌维护、品牌市场拓展、品牌提升保护等后续服务，共同推进相关主体的商标品牌创造、运用和保护能力和水平，提升产业整体竞争力。
四、项目目标
（一）开展服务范围
按照中心主城区与县市区搭配原则，根据各县市区地域分布及经济实力强弱，结合各县市区商标品牌发展指数分为三个片区。
一片区：西陵、宜都、当阳、远安；
二片区：伍家岗、枝江、秭归、兴山；
三片区：夷陵、高新、点军、猇亭、长阳、五峰。
项目承担单位所承担的片区依据评审结果由中心分配。
（二）完成绩效目标
1．在服务片区围绕商标申请服务、商标品牌保护、商标规范使用完成培训4次以上；
2．截至2025年12月10日前在服务片区内完成的商标申请件数，应达到500件以上；截止项目期结束，在服务片区内所提供的商标申请代理服务，取得商标注册证（含商标注册公告）的，应达到300件以上。
（三）服务项目收费
    申报主体不得向服务对象收取商标申请规费以外的代理费用（付出其他劳务的除外）。
 五、组织实施
（一）专家评审。
市知识产权保护和服务中心组织专家评审，专家按评审标准进行打分，依据打分结果从高到低择优选取3个申报主体列为项目承担单位，一个项目承担单位负责一个片区的商标品牌培育服务任务。
（二）项目立项。
根据专家评审意见，经市知识产权保护和服务中心审定后予以公示，公示后启动项目实施工作，原则上1年完成。每个项目承担单位的项目资金为壹拾万元整。项目启动之初与项目承担单位签订《项目任务书》，给予40%的项目资金，2025年12月10日前完成500件商标申请后，拨付余下60%项目资金。
（三）项目验收。
项目完成后，市知识产权保护和服务中心组织开展验收，项目承担单位应提交项目实施工作总结、项目成果成效证明及其他必要材料。完成项目任务的，按期结项；未完成500件以上商标申请或300件以上取得商标注册证（含商标注册公告）的，每低于目标5%，项目承担单位需退回20%项目资金，直至全部退还。
六、相关要求
（一）项目承担单位应为项目实施提供必要条件，保证配套人员、设备投入到位。项目验收不通过，宜昌市知识产权保护和服务中心终止项目，并视具体情况收回项目建设资金。
（二）项目承担单位以弄虚作假、虚假冒领等手段骗取项目资金或挤占、挪用项目资金的，一经查实即全额收回项目建设资金，并列入失信名单，予以公告，3年内不再受理其财政资金扶持申请；涉嫌犯罪的，移交司法机关处理。
（三）项目承担单位必须严格按照《商标代理监督管理规定》，开展商标代理业务。对违反规定的，取消其项目承担单位资格，并全额收回项目建设资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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